
耗水費徵收辦法及
相關行政規則 

1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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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第84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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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水資源有效及永續利用，中央主管機關得向用水超過一定水
量之用水人徵收耗水費。但已落實執行節約用水措施者，得於
百分之六十範圍內，酌予減徵。 

自來水事業之水價已計入水源保育與因應乾旱災害準備之成本
時，前項耗水費應予減徵或免徵。 

前二項各標的用水耗水費之計算與徵收方式、徵收對象、繳納
期限、節水措施、減徵範圍與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徵收之耗水費納入中央主管機關水資源作業基金
管理運用，專作水資源管理、再生水資源發展及節約用水推動
之用。 

105.5.25公布施行 
 



耗水費多久繳一次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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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費 

每年徵收一次 

 



使用自來水、地面水及 
地下水 

1 

2 

3 

什麼樣的用水要收耗水費?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3條、第5條 

自來水 

水權用水 

其他單位供水 

包含地面水水權與 

地下水水權 

1 

2 

再生水 

海淡水 

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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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行貯留雨水 



誰要交耗水費?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3條、第14條 

• 以用水人在枯水期（前一年十一月
至當年四月）單月使用自來水、地
面水及地下水之總用水量逾9,000
立方公尺者為徵收對象 

徵收對象 

在此添加小标题 

在此添加小标题 

耗水費 
排除對象 

(考量糧食安全及
公眾服務特性) 

農業用水 

醫療機構、 
社福機構 

 

政府機關、
行政法人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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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人怎麼認定?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2條 

設有代表人或
管理人之 

非法人團體 

同一法人 

同一自然人 

同一用水地點 

• 用水人：同一用水地點使用其他單
位供水或自行取水之同一自然人、
法人或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人團體。 

• 同一用水地點，指同一地址；無地
址者，指同一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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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月用水量如何計算?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5條 

自行取水 自來水事業供水 
自來水事業以外
之其他單位供水 

逐月填用水紀錄表報查實
用水量，並上水權資訊網
(https://wr.wra.gov.tw/)
填報。 

依水利法規定 
裝置量水設備 

以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
照紀載之引用水量。 
 

未裝置量水設備 
未逐月填報用水紀錄 

由自來水事業 
提供用戶用水量 

用水人填具之實用水量；若量水
設備故障未逾三個月者，以故障
前三個月內實用水量平均值 

裝置量水設備且填具
用水紀錄表 

供水人所提供之供水紀錄 

未裝置量水設備 
未逐月填報用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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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以上資料者以用水人排放
水量、中央主管機關查核或
其他科學方法擇一推估 

科學方法推估 
 



費率的規定如何?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3條 

費率 

自來水 
地面水 

超過9,000m3部分，以每
立方公尺新台幣3元計 

地下水 取用之地下水總水量，以
每立方公尺新台幣3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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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費率怎麼規定?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3條 

自來水/地面水優惠費率 

用水回收率未達行業基準區間 

用水回收率達行業基準區間 

用水回收率超過行業基準區間 2元 

1元 

3元 

享優惠 

維持 
原費率 

享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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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元/每立方公尺 



怎麼提出優惠費率文件?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3條 

• 用水人於前一年度之用水回收率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行業基準區間。 

• 且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之水資源效率管理系統驗證機構
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查驗機構出具之查證聲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者。 

自來水/地面水優惠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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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R2=總回用水量+總循環水量−冷卻水塔內循環量+雨水+冷凝水
總取水量+總回用水量+總循環水量−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主要參考依據 

行業別判定原則 

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濟部
統計處、財政部資料 

製造業 

行業別四位碼分類依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 

 經濟部統計處-工廠名錄資料庫 非製造業 

行業別四位碼分類依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 

 財政部-稅籍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資料庫 

行業 
判定？ 



有哪些可以減徵的措施?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6條 

使用再生水、海淡水達 
6,000 m3 以上。未達用水
計畫書承諾使用量80%者不
適用。 

 

已繳納之水污染防治費 

減徵及抵減總額 
不得逾費額之60% 投資水資源開發及節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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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提出減徵的文件?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6條、耗水費減徵及抵減項目認定作業要點第3條 

 

• 再生水及海淡水於前一年七月一日至
當年六月三十日合計使用量達6,000
立方公尺以上，並取得證明者。 

• 未達用水計畫書承諾使用量80%者不
適用。 

• 用水人可向再生水或海淡水供應者申
請供水量證明文件。 

• 取自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或放流
水，供自行使用之再生水取用者，請
速來函申請鉛封 

 

使用再生水及海淡水 
減徵10% 

減徵20% 

減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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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提出減徵的文件?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6條、耗水費減徵及抵減項目認定作業要點第4-10點 
 

• 112年2月1日後完成驗收。 

•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經費，
得於十年內分年抵減至核定
投資經費之一半。 

• 須提出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核定後之證明文件。 

水資源開發及 

投資節水設備抵減 

水污染防治費抵減 

• 依限繳納前一年七月一日至
當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年為
112年1月至6月)水污費者，
其已繳納水污費額度得申請
抵減。 

• 由環保單位或廢水處理單位
出具水污費繳費證明文件，
抵減以年度已繳納金額為限。 

減徵及抵減總額 
不得逾費額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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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驗收即可申請 取得抵減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審理核覆 

召開專家審查會議 

於年限內可直接登錄系統 
填報當年度欲抵減金額 

投資水資源開發或節水設備如何抵減？ 

欲申請當年度抵減者，最
晚應於每年9/30前依規定
之資料，以彩色照片或彩
色掃描檔上傳至耗水費徵
收作業網站。 

經濟部會以公文送達證明
文件，文件內容有： 

• 核定抵減項目 

• 抵減金額 

• 有效抵減日期 

要取得經濟部證明文件後 
才可申報抵減 



耗水費怎麼算?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3條 

計算單月耗水費 
(確認是否有優惠費率) 2 

3 

4 

前一年11月至當年4月，
各單月耗水費相加 

確認減徵與抵減項目，
不得超過費額的60% 

單月耗水費計算 
• (自來水使用度數+地面水使用度數-9,000度)×費率+地下水
使用度數×3元 = 單月需繳付之耗水費用。 

各單月耗水費相加 
如114年需繳交之耗水費= 113年11~12月耗水費與114年1~4月
耗水費之加總。 

確認減徵與抵減項目 
• 減徵-使用再生水及海淡水達6,000立方公尺以上。 

• 抵減-投資水資源開發或節水設備，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 抵減-前一年7月1日至當年6月30日繳納水污染防治費。 

• 以上項目金額，最高不得超過計算之耗水費費額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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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枯水期單月總用水量逾9,000立方公尺 先確認枯水期單月用
水逾9,000立方公尺 1 



5月 

每年什麼時候收到繳費通知單?什麼時候繳?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4條 

每年徵收一次 

8月 

中央主管機關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寄發第一
次繳費通知單，如有必要七月三十一日前寄發第
二次繳費通知單，並得延長至八月十五日前寄發 

完成繳費 
用水人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
日前完成繳納耗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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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通知單長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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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繳費通知單有問題怎麼做?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10條 

二個月內完成審查並回覆 

•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之
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審查，並
以書面通知用水人審查結果。 

12月15日前申請重新審查 

1.認繳費通知單
所載用水量或其
他內容有疑義 

2.補提用水回收
率之查證聲明書
或相關證明文件 

3.補提減徵或抵
減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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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前完成繳費 

• 用水人完成繳費。 



如果對重新審查結果仍有意見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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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為誤繕寫處，

經濟部可逕改 

 

對重新審查結果

有異議，可依法

提出訴願 

 

？ 



怎麼繳耗水費?  

• 請用水人至各金融機構臨櫃繳費 

• 200萬以下者可持企業晶片金融卡
至全國繳費網繳費 (https://ebill.-
ba.org.tw) 

 

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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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期的措施為何?  

• 為降低耗水費開徵對產業經濟衝擊，
爰先給予產業減半收費的緩衝期，使
其改善節水設備，並適時反映成本。 

• 耗水費自中華民國112年2月1日至
114年6月30日間減半收取。 

 

減半收取 

D
es

cr
ip

ti
o

n
 

D
es

cr
ip

ti
o

n
 

D
es

cr
ip

ti
o

n
 

112年 113年 114年 
6月 

115年 116年 

原始費額 

減 
半 
收 
取 

減 
半 
收 
取 

減 
半 
收 
取 

緩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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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額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12條 



• 用水人連續2年度本業淨利為零或負
值，並經簽證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
查核報告者，得於每年8月31日前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分期繳納或緩繳。 

• 分期繳納，每期以3個月計算，得分2
至8期；申請緩繳期間不得逾3年。 

 

 

申請分期繳納或緩繳 

今年公司營運不佳，有沒有協助措施?  
耗水費徵收辦法第11條 

8月 

申請分期繳納
或緩繳 

營運不佳之用水人8月
31日前申請分期繳納
或緩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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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耗水費怎麼算?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原徵收月份:前一年11月至當年4月 

耗水費於112年2月1日開徵， 

故今年耗水費計徵期間為2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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